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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捷强动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天津捷强动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4月 26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 

改公司章程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章程修订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公司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

部分条款进行修改，修改内容如下： 

1. 根据公司未来业务发展战略规划，对第二章第十二条公司的经

营范围进行修订，如下： 

修改前：第二章第十二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技术

开发、咨询、服务、转让；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机械电器设

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办公用品、有线通讯设备（发射装置除外）

的批发兼零售；网络技术服务；改装车用汽车自发电机组、液驱动空

气压缩机、液压驱动系统及自动化控制系统、柴油发电机组、发电机

组洗洒系统装置及设备、开关控制系统、变压器、调压器、高低压电

气控制柜、电器操作自动模拟显示设备制造。（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

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

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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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后：第二章第十二条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技术

开发、咨询、服务、转让；网络技术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

备、虚拟现实设备、机电仿真器材、模拟器材、自动化控制系统、开

关控制系统、变压器、调压器、配电系统、电源适配器、电源管理模

块、电气控制柜、电器操作自动模拟显示设备、检验设备、测量设备、

测试设备、机械设备、机箱、机柜、线束、工具、五金交电、电子产

品、办公用品、有线通讯设备（发射装置除外）、无线遥控设备、光学

设备、电机、电缸、减速机、机器人、智能稳态平台、发电机组、改

装车用汽车自发电机组、机械电器设备、液驱动空气压缩机、液压驱

动系统及装置、核生化装备、洁净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汽车底

盘、专用车辆的经销。（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

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2.公司拟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根据实施结果转增后公司的注

册资本、股份数额等事项将发生变化，公司将对应修订《公司章程》

的第五条、第十七条，如下： 

修改前： 

（1）第五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万元。 

（2）第十七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500 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普通股 500万股，无其他种类股票。 

修改后： 

（1）第五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3,125,000.00 元。 

（2）第十七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53,125,000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

为：普通股 53,125,000 股，无其他种类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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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司章程中增加军工事项特别条款，做为第十一章列示，如下： 

第十一章  军工事项特别条款 

第一百七十一条  公司接受国家军品订货，并保证国家军品科研

生产任务按规定的进度、质量和数量等要求完成。 

第一百七十二条  公司严格执行国家安全保密法律法规，建立保

密工作制度、保密责任制度和军品信息披露审查制度，落实涉密股东、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中介机构的保密责任，接受有关安全保

密部门的监督检查，确保国家秘密安全。 

第一百七十三条  公司严格遵守军工关键设备设施管理法规，加

强军工关键设备设施登记、处置管理，确保军工关键设备设施安全、

完整和有效使用。 

第一百七十四条  公司严格遵守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管理法规，

保持与许可相适应的生产能力。 

第一百七十五条  公司按照国防专利条例规定，对国防专利的申

请、实施、转让、保密、解密等事项履行审批程序，保护国防专利。 

第一百七十六条  公司修改或批准新的公司章程涉及有关特别条

款时，应经国务院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同意后再履行相关法定程序。 

第一百七十七条  公司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防动员法》的规定，在国家发布动员令后，完成规定的动员

任务；根据国家需要，接受依法征用相关资产。 

第一百七十八条  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前，本公司、原控股股

东和新控股股东应分别向国务院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履行审批程序；

董事长、总经理发生变动，军工科研关键专业人员及专家的解聘、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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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本公司需向国务院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备案；本公司选聘境外

独立董事或聘用外籍人员，需事先报经国务院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

审批；如发生重大收购行为，收购方独立或与其他一致行动人合并持

有公司 5%以上（含 5%）股份时，收购方须向国务院国防科技工业主管

部门备案。 

公司章程除上述修改内容，无其他内容修改，其中章节、条款、

级次作相应修改，以工商登记核准结果为准。 

三、审议情况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已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

程的议案》，并提交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将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最

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结果为准。 

四、备查文件 

《天津捷强动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决议》 

 

天津捷强动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4月 26日 


